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兒童及少年結束
家外安置後續追蹤輔導與自立生活服務作業規定
修正規定 

 

         

一、衛生福利部為規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下簡稱主管機關)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益保障法（以下簡稱兒少法）第六十二條、

第六十八條，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

三十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六款規定，對於結束家外安置之兒童及少

年，應續予追蹤輔導至少一年，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主管機關依兒少法第五十九條規定之後續追蹤輔導，應依「社政機

關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處理、調查及處遇服務作業程序」辦理。 

二、本作業規定所稱兒童及少年結束家外安置後續追蹤輔導（以下簡稱

後追）服務對象如下：  

(一)兒少法第六十二條：主管機關依兒少法第六十二條接受兒童及少

年之父母等人申請安置，並於被安置之兒童及少年家庭情況改善

後返回其家庭者。 

(二)兒少法第六十八條：主管機關對於依少年事件處理法交付安置輔

導或感化教育結束、停止或免除、或經交付轉介輔導之兒童、少

年及其家庭。  

(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三十條第一項

第二款至第六款：主管機關緊急安置之兒童及少年，經法院裁定

不付安置、停止安置或經安置期滿者。  

三、主管機關應自行或委託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團體（以下簡稱委辦

單位）辦理後追服務。  

四、兒童及少年後追服務應由戶籍地主管機關辦理，其居住地與戶籍地

不同時，戶籍地主管機關得轉介居住地主管機關提供服務。 

    提供後追服務期間，兒童及少年所需相關費用，由戶籍地主管機關



支付。 

五、兒童及少年結束安置三個月前，或因情事變更臨時結束安置時，應

依下列權責劃分通知戶籍地主管機關： 

(一)依兒少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安置者，由安置兒童及少

年之主管機關通知。 

(二)依少年事件處理法交付安置或感化教育處所者，由少年法院(庭)

通知。 

  前項通知，得以書面、電信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

方式，或運用衛生福利部建置資訊系統辦理。 

 六、主管機關接獲前點通知，應自行或與委辦單位依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辦理兒童及少年結束家外安置後續追蹤輔導與自立生活服

務流程圖(如附件)及下列原則辦理後追服務：  

(一)建立三個月內即將結束安置後追服務動態名冊，如兒童及少年有

緊急或延長安置等特殊情形，得隨時調整之。  

(二)指派社工員於一個月內至安置單位與兒童及少年之家庭進行訪

視評估，包括兒童及少年身心狀況、生涯發展、重要支持系統、

家庭功能及社區資源，並與兒童及少年、安置單位主要照顧者、

重要親屬(親友)討論，於兒童及少年結束安置前訂定以家庭為中

心之後續追蹤服務計畫。 

(三)社工員應依前款後追服務計畫，提供兒童及少年生活適應、家庭

照顧功能提升、兒童及少年及家庭重要支持系統建立與維持、或

重要親屬(親友)維繫與修復等服務。 

(四)兒童及少年返家後，社工員應持續關懷輔導及提供適性之福利服

務及補助，協助穩定返家生活適應、增進家庭親職能力、促進家

庭關係修復、協助兒童及少年正向發展、建構兒童及少年支持網

絡。 



(五)兒童及少年無法返家時，社工員應擔任兒童及少年緊急聯絡人，

並依兒少法第二十三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條規

定，結合相關資源提供自立生活適應協助，服務內容包含下列事

項： 

1.經濟補助、情緒支持與陪伴、自我認同與生活技能訓練、人際互

動與社會技能訓練。 

2.培養生涯規劃、生活自理、社交技能及財務管理之適應社會能力。 

3.提供職業訓練及就業媒合服務。 

4.提供社區覓屋、租屋協助、住宅及包租代管相關資源。  

(六)邀集委辦單位及提供前款服務相關機關召開結案評估會議，並應

提供後追服務至少一年，必要時得視個案情況延長服務。 

七、主管機關應確實掌握後追服務進度及服務成效，並辦理下列事項： 

(一)自行或督導委辦單位建立內部及外部督導機制，並協助其辦理後

追服務期間之跨機關行政協調聯繫事項。 

(二)邀集委辦單位及提供前點服務相關機關，定期召開業務聯繫會報，

一年至少二次。 

(三)督導委辦單位至衛生福利部建置之保護資訊系統、全國兒童及少

年安置及追蹤個案管理系統登載並更新個案資料，並查核其完整

性及正確性。  

(四)與委辦單位配合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衛生福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之督導、訪視輔導，並參加其辦理之相關會議、訓練、活

動。 

八、主管機關及委辦單位辦理後追服務期間，發現兒童及少年失去聯繫

或行方不明，應請警察機關協尋。 


